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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市教〔2015〕35号
关于下达2015年惠州市高中阶段学校

招生任务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局，市直各初中、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高职院中职部)：

2014年，我市圆满完成了省下达的高中阶段教育招生任务，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成果得到进一步提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6.8%。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15年高中阶段学校指导性招生任务的通知》（粤教职函〔2015〕2号），为了进一步巩固提升全市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教育强市成果,创建教育现代化先进市，现将2015年我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任务（附件1、2）和转移招生任务（附件3）印发给你们，并就落实招生任务提出以下意见，请认真遵照执行。

一、2015年惠州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任务中，普通高中为控制数，各县（区）、普通高中学校招生不得超过控制数；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任务为全日制招生任务数。

二、各县（区）教育局要科学合理地把高中阶段教育招生任务具体落实到各高中阶段学校和初中学校，并制定本县（区）2015年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方案。初中学校负责为高中阶段学校提供足够的生源，努力提高初中毕业生升学率，组织和引导学生报读高中阶段学校。各高中阶段学校和初中学校要根据上级下达的招生任务，制定出完成和支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任务的具体措施，并报各县（区）教育局。

三、各县(区)教育局要对2015年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负总责,要建立健全的招生管理制度、转移招生制度、初中毕业生去向台帐考核通报等制度，指导、监督各职能部门、乡镇政府及相关学校按各自职责做好今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及初中学校输送生源工作，保证完成招生任务。
四、各县(区)和学校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板报、简报、标语、校讯通、咨询活动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高中阶段“减、免、补、奖”等优惠资助政策、重点普通高中学校部分招生指标直接分配到辖区内初中学校的政策和公办普通高中取消择校生政策,尤其要大力宣传职业教育，转变轻职业教育的落后观念。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及时做好招生数据统计工作，了解招生工作进展情况，并采取相应的工作措施。
五、由于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发展较快，部分中职学校的办学条件与教育部颁发的《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有较大差距，请各县（区）高度重视，认真对照，找出差距，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继续推进建校工程，继续加大学位建设力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强实训实习设备配置，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满足学生就读需求，确保教育教学质量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水平，促进高中阶段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教育部门要做好学校的保障服务工作，主动向政府请示，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帮助学校解决完善设施设备的资金问题。高中阶段学校是招生工作直接实施者，要想方设法完善教学条件，提高办学水平和服务质量，做到“硬件”的跟进与“软件”的强化并重，吸引学生报读。
请各县（区）教育局将招生方案（含具体措施）于4月1日前报市教育局教育科及大中专办。

教育科联系电话：2261079。 邮箱：hzjyk123@163.com 。

大中专办联系电话：2261075。邮箱：gdhzdzzb@163.com。

附件:1.2015年惠州市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任务分解表

2.2015年惠州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分解表

3. 2015年惠州市输送初中毕业生到珠三角地区计划表


惠州市教育局

                             2014年3月10日
